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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電業工程人員持續進修計劃

單元一：

法例及安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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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 電力條例

• 發電設施的註冊及維修

• 電業工程人員及承辦商的註冊

• 註冊電業工程人員及註冊電業承辦商的責任

• 電力事故分析

• 電力工作安全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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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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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註冊)規例

電力條例
香港法例
第406章

• 電業承辦商註冊

• 電業工程人員註冊

• 發電設施註冊

主要附屬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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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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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註冊)規例

電力(線路)規例

電力條例
香港法例
第406章

• 電力裝置技術標準

• 電力工作安全程序

主要附屬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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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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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註冊)規例

電力(線路)規例

電力供應規例

電氣產品(安全)規例

供電電纜(保護)規例

電力條例
香港法例
第406章

主要附屬規例

• 安裝涉及挖掘工序
(例如：接地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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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設施的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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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電力條例》第21(1)條，產生低壓或高壓電力的發電
設施（使用中或備用）的擁有人必須向機電署署長（署長）
註冊其發電設施，但如該發電設施符合以下情況，則屬例外：

1. 屬於該條例規定須向署長提交定期測試證明書的電力裝
置的一部分；

2. 只供應電力予擁有人所擁有的電力裝置；

3. 在航空器上使用；

4. 在船艇上使用；

5. 在氣墊船上使用；

6. 裝於陸上交通工具，而又沒有與該交通工具以外的線路
裝置接駁一起；

7. 在《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59章）所界定及管制建
築工程中使用。

發電設施的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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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設施的註冊

例子：

一般村屋或大廈單位

◆裝有可再生能源發電設施並接駁至
電網

◆單位的電力裝置的允許負載量不超
逾100安培

不屬於定期測試證明書
（表格WR2）所涵蓋的
電力裝置的一部分

可再生能源發電設施的擁有人

便須向署長註冊有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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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如違反上述規定
可處罰款$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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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設施的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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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方法：

《電力（註冊）規例》（第406D章）第14條

發電設施擁有人如欲申請將發電設施註冊，須向署長呈交：

1.格式由署長規定的申請表（即表格GF1）

2.署長認為與申請人的註冊有關的文件

3.規例附表指明的一次性申請費用港幣640元

※發電設施成功註冊後便無須續期※

申報資料變更後4星期內通知機電工程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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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索取及遞交方法：

1.於下列其中一處地方索取申請表
a) 香港九龍啟成街3號地下機電工程署註冊及許可證

辦事處

b) 電話熱線： 1823 （索取傳真版本）

c) 政府表格網址：http://www.info.gov.hk/forms

d) 機電工程署網頁：www.emsd.gov.hk
（選擇「公用表格」）

2.按照指示填寫申請表格

3.親自或以郵遞方式遞交填妥的申請表格及繳交申
請費用至機電工程署註冊及許可證辦事處

發電設施的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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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設施的註冊

表格G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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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設施的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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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九龍機電路1號電力工程大廈

電力工程公司

12345678-000-01-00-1

1823 1823 info@emworks.com

電力工程公司

1234567                      234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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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維修工程公司， 123456

光伏技術

7200W 三相 380V

8300kWh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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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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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 CHAN

A123456(7)

總經理

01 Ma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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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設施的註冊

註冊證明書：

《電力條例》第21(3)條

註冊發電設施的擁有人，必須在
該設施的所在處展示註冊證明書。

※任何人均不得使用該條例規定須
註冊而沒有註冊的發電設施※

違反有關規定，即屬犯法

可處罰款港幣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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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設施的註冊

其他注意事項：

1)補發發電設施註冊證明
➢《電力（註冊）規例》第 16 條
➢繳交費用$340元
➢可獲機電工程署署長補發證明書

2)變更申報資料
➢《電力（註冊）規例》第 17 條
➢變更後4星期內通知機電工程署署長

3)申請費用概不發還
➢申請是否獲准，費用概不發還
➢不應在同一時間遞交超過一份申請

Form G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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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設施的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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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設施的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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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詳情：

進入

機電署

網頁
www.emsd.gov.hk

選單 電力安全 申請辦法

註冊成為

註冊發電

設施

21

http://www.ems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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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設施的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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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設施的維修

維修保養要求：

《電力條例》第22條
a)註冊發電設施的擁有人必須使其發電設施經常保持運作安全; 及

b)在該發電設施所在處展示告示，列明為使該設施經常保持運作安全
而僱用的註冊電業承辦商的名稱及註冊號碼。

發電設施保養告示

註冊電業承辦商名稱：電力維修工程公司

註冊號碼：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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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設施的維修

維修保養要求：

除註冊發電設施的擁有人外，下列無須註冊的發
電設施的擁有人亦須根據《電力條例》第22條，
遵行上述兩項規定：

a)在《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所界定及管制的建築工程中
使用的發電設施；

b)屬於該條例規定須向署長提交定期測試證明書的電力裝
置的一部分的發電設施；或

c)只供應電力予擁有人所擁有的電力裝置的發電設施。

任何人如違反上述規定
可處罰款$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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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設施的定期檢測 (WR2)

25

根據《電力條例》第21(1)條，產生低壓或高壓電力的發電設施（使用中或備用）
的擁有人必須向機電署署長（署長）註冊其發電設施，但如該發電設施符合以
下情況，則屬例外：
1. 屬於該條例規定須向署長提交定期測試
證明書的電力裝置的一部分；

有關WR2
必須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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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和測試可再生能源發電系統裝置核對表(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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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和測試可再生能源發電系統裝置核對表(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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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

機電署

網頁
www.emsd.gov.

hk

選單
電力安

全
刊物

指南/

指引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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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工程人員及承辦商的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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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工程人員的註冊

30

•第406章《電力條例》第31(1)條

除第32條另有規定外，無論何人，不得親自從事、提議親自從事
或承諾親自從事任何電力工作，除非他是註冊電業工程人員，而
其證明書上指明他有權從事該項電力工作，則屬例外。

任何人如違反上述規定，即屬犯罪。首次定罪可處罰款$50,000
及監禁6個月。因相同罪行再被定罪可處罰款$100,000及監禁6
個月。

•第583章《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第3(1)條

除屬註冊建造業工人的人外，任何人不得親自在建造工地進行建
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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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工程人員的註冊

31

註冊建造業工人(電工)不相等於註冊電業工程人員

*兩項註冊證明書並不是互通

• 在建造工地進行電力工作

• 如該電力工作跟據第583章的工種分項亦同時屬於電力條
例第406章的電力工作釋義

→有關工人必須同時是註冊建造業工人(電工)以及註冊電業工程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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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工作可分為5級：

32

級別 工作範圍

A級 最高電力需求量不超逾400安培的低壓固定電力裝置

B級 最高電力需求量不超逾2500安培的低壓固定電力裝置

C級 任何電力需求量的低壓固定電力裝置

H級 高壓固定電力裝置

R級 特別種類固定電力裝置：
• NS 霓虹招牌裝置；
• AC 空氣調節裝置；
• GF 發電設施裝置；
• WH 儲水量不超逾200公升的無排氣管儲水式電熱水爐裝

置；
• CD 低壓電力器具連接／截斷電源及電力器具的電力工作

電業工程人員的註冊



v201406

A級、B級及C級電力工作是以裝置的最高電力需求量訂定。

就一般大廈而言，電力裝置的最高電力需求量相等於供電商
對某一固定電力裝置所允許的總允許負載量。

如電力系統總掣的過流保護設定值(overcurrent setting)是
低於供電商的允許負載量，則該裝置的級別是以實際過流保
護設定值為依據。

33

電業工程人員的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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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電力需求量不超逾400安培的
低壓固定電力裝置

例子：

a) 一般舊式樓宇內最高負載量為
400安培或以下的電力裝置。

34

A級電力工作

 400安培(A)

電力公司或經其他
裝置供電之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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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電力需求量不超逾2500安培
的低壓固定電力裝置

例子：

a) 一組不超過2500安培電源供
電的電力裝置；

35

B級電力工作

 2500安培(A)
之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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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級電力工作

電源1 電源2

400安培(A) < 電源1 + 電源2  2500安培(A)

b) 由多組不超過
2500安培的電
源，但各組允
許負載量總和
超過400安培
但不超過2500
安培的電源供
電的電力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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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電力需求量的低壓固定電力
裝置

例子：

a) 一組超過2500安培電源供電
的電力裝置；

C級電力工作

> 2500安培(A)
之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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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級電力工作

電源1 電源2

電源1 + 電源2 > 2500安培(A)

b) 由多組不超過
2500安培的電
源，但各組允
許負載量總和
超過2500安培
的電源供電的
電力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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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級電力工程指高壓電力裝置的電力工程。

• 高壓電力裝置：

a) 在導體與導體之間超逾1,000伏特均方根交流電(Vac,rms)
或1,500伏特直流電(Vdc)的電壓；或

b) 在導體與地之間超逾600伏特均方根交流電(Vac,rms)或
900伏特直流電(Vdc)的電壓

39

H級電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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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級電力工程包括：

• NS 霓虹招牌裝置

• AC 空氣調節裝置

• GF 發電設施裝置

• WH 儲水量不超逾200公升的無排氣管儲水式電熱水爐裝
置

• CD 低壓電力器具連接／截斷電源及電力器具

40

R級電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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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註冊電業工程人員必須另外具有NS級或WH級准許工程
註冊，才可分別為霓虹招牌裝置及無排氣管儲水式電熱水
爐裝置進行電力工作。

2. A級、B級、C級或H級註冊電業工程人員如沒有NS級或
WH級的准許工程註冊，均不可進行霓虹招牌裝置及無排
氣管儲水式電熱水爐裝置的電力工作。

41

R級電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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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承辦商的註冊

《電力(註冊)規例》第3條：

凡申請註冊為電業承辦商，必須僱用最少1名註冊電業工程人
員，或─

(a) 屬個人的申請人，必須是註冊電業工程人員；或
(b) 屬合夥商行的申請人，必須有1名合夥人是註冊電業工程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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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承辦商的註冊

《電力條例》第34(1)條：

除註冊電業承辦商外，任何人不得以電業承辦商身分承辦電
力工程業務或立約進行電力工作。

《電力條例》第35(1)條：

無論何人，除僱用註冊電業承辦商外，不得僱用其他人進行
電力工程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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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承辦商的註冊

《電力條例》第35(3)條：

電力裝置擁有人可以全職性質及定額薪酬僱用適當級別的註
冊電業工程人員，為其電力裝置進行電力工作。

《電力條例》第34(6)條：

註冊電業承辦商及第35(3)條所指的電力裝置擁有人，須有
效地督導所僱用的註冊電業工程人員。

任何人如違反上述規定，即屬犯罪。首次定罪可處罰款$50,000
及監禁6個月。因相同罪行再被定罪可處罰款$100,000及監禁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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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包括註冊電業工程人員)如非註冊電業承辦商，而以個人或其他身分承辦或立約
進行電力工作，即使有關電力工作是由註冊電業承辦商分判至有關人士，或有關人士
將電力工作分判至註冊電業承辦商，該人士均屬犯罪。

電業承辦商的註冊

非註冊
電業承辦商

非註冊
電業承辦商

非註冊
電業承辦商

註冊
電業承辦商

註冊
電業承辦商

註冊
電業承辦商

註冊
電業承辦商

非註冊
電業承辦商

電力裝置擁有人
s35(1)

s34(1), s35(1)

s34(1)

s34(1)

s34(1)

電力裝置擁有人 電力裝置擁有人 電力裝置擁有人

例子1 例子2 例子3 例子4

s35(1)

s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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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須遵照電力條例的規定從事電力工作。

2. 在從事電力工作時須隨身攜備註冊證明書，或在工作地點備有
該證明書。

3. 按註冊證明書上列明的屆滿日期，準時向機電工程署申請註冊
續期。續期申請如未能在限定日期前提交，申請人須重新申請
註冊，包括提交認可學歷及電力工作經驗證明供機電工程署重
新審核。

4. 確保採取安全預防措施，以防止由註冊電業工程人員親自進行、
或在其監督下進行的電力工作發生危險。

註冊電業工程人員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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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固定電力裝置完成後(包括修理、改裝或增設工作完成後) ，
在通電以供使用前，由負責的註冊電業工程人員檢查、測試及
簽署「完工證明書」(WR1) ，以確認該裝置符合《電力條例》
的規定。

• 註冊電業工程人員應將已簽妥的「完工證明書」提交至僱用他
的註冊電業承辦商加簽，並由註冊電業承辦商將證明書保存最
少五年。

簽發「完工證明書」為法定要求，無論工程合約中有否包括發
出「完工證明書」的費用，註冊電業工程人員及註冊電業承辦
商均須簽妥「完工證明書」。

簽發「完工證明書」(W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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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電力裝置如分成多於一個部分，則各部分無必要由同一註
冊電業工程人員進行檢查、測試及發出證明書

• 如註冊電業工程人員接獲其他註冊電業工程人員對個別部分發
出的適當證明書(WR1(A))，並信納該等證明書是由適當級別的
註冊電業工程人員填妥及簽署，則可就該電力裝置的多個部分
或所有部分發出單獨一份證明書(WR1)

48

WR1
完工證明書

簽發「完工證明書」的程序

WR1(A) WR1(A)

WR1(A) WR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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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保障電業工程人員的個人安全及避免在發生電力意外時影
響大廈的電力供應，於連接至電力公司變壓器的主開關掣板
進行定期檢測工作時，須截斷電力公司之供電。

• 所遞交涉及上述主開關掣板的定期測試證明書加簽申請時，
必須一并遞交電力公司所發出的臨時截斷電力供應之證明，
以便本署審核有關申請。

簽發「定期測試證明書」(W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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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註冊電業工程人員必須親自進行或在場監督有關測試和檢
查，並對檢測結果感到滿意，方可在檢測證明書上親自簽
名。

(b ) 當檢測是由其他註冊電業工程人員進行時，只限符合下列
情況才可在檢測證明書上親自簽名：

(i) 他已收到由其他註冊電業工程人員核證檢測結果的
有關證明書；

(ii) 他對檢測結果感到滿意；
(iii) 他信納所收到的證明書是由適當級別的註冊電業

工程人員填寫和簽發，並符合線路規例的規定；及
(iv) 他已採取合理措施肯定有關測試及檢查確已進行。

簽發證明書留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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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發證明書留意事項

(c ) 註冊電業工程人員必須以已向本署登記之簽署樣式親自簽
署確認已完成的檢測證明書(WR1, WR2)。

(d ) 有關檢測證明書(WR1, WR2)或電力工作經驗證明書必
商獲授權人士以已向本署登記之簽

署樣式親自簽署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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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事故分析

52



內容

 統計數字

 個案分享

 電力工作常見問題

 避免發生電力事故的工作建議

53



^ 包括火警、冒煙、電弧閃絡及爆掣
* 包括電力中斷等

統計數字

年份

涉及固定電力裝置的電力事故宗數

總數 煙火^ 觸電 其他*

2018 39 36 3 0

2017 45 42 3 0

2016 55 43 11 1

2015 50 43 6 1

54



* 括號內的數字為發生於建築/裝修/維修工地內或附近的事故

統計數字 (續)

55

年份 死亡人數* 受傷人數*

2018 1(0) 5(1)

2017 1(1) 6(6)

2016 2(2) 12(6)

2015 2(2) 6(4)



日期 : 2015年5月

地點 : 某翻新工程進行中的村屋

簡介 : 一名註冊電業工程人員使用
鋁梯在高位進行冷氣機安裝
工作時，因誤觸外露帶電導
體從高處墜下致死。

個案分析(一)

56



觸電

帶電導體未有妥
善終接或隔離

電流式漏電斷路器
(RCCB)失靈 開關已接合

個案分析(一)

57



事故成因 : 

 未有妥善終接或隔離已接上電源
的帶電導體

 電流式漏電斷路器(RCCB)失靈

 沒有預先測試工作範圍內的金屬
部分或導體有否帶電

個案分折(一)

58



個案分析(二)

日期 : 2016年5月

地點 : 某拆卸工程進行中的工地

簡介 : 一名拆卸工人在拆除電線時，
觸電死亡。

59



觸電

線路仍然帶電

上游熔斷器連接中及上游仍有供電

下游電路的漏電保護斷路器(ELCB)已隔離

已接地的金屬部件

個案分析(二)

60



個案分析(二)

事故成因 : 

 沒有確認須拆除電線的電路已隔
離

 未有檢查工作範圍內所涉及電路
的帶電情況

61



個案分析(三)

日期 : 2016年8月

地點 : 某加改工程進行中的政府大樓

簡介 : 一名註冊電業工程人員在假天
花上進行拉線工作時，懷疑因
誤觸碰假天花內某些外露帶電
器件觸電暈倒，其後證實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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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電

L

已接地的金屬部件

外露帶電器件

N

開關已接合

個案分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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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析(三)

事故成因 : 

 沒有為帶電器件提供適當外殼保
護

 沒有預先測試工作範圍內的金屬
部分有否帶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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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析(四)

日期 : 2015年9月

地點 : 某加改工程進行中的店舖

簡介 : 一名註冊電業工程人員在配電
箱進行電力工作時，因誤觸配
電箱內的外露帶電部分受傷送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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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N

E

配電箱內
的帶電部
分外露

觸電

上游斷路器
(MCCB)已接
合

個案分析(四)

66



個案分析(四)

事故成因 : 

 在進行電力工作時，沒有切斷及
隔離上游電力供應

 在帶電部分工作或在可直接或間
接觸及低壓帶電部分的範圍內工
作時，沒有採取足夠的預防措施
以避免發生危險

67



68

個案分析(五)

日期 : 2017年7月

地點 : 某裝修工程進行中的工廠大廈

簡介 : 一名工程人員在進行電線連接
工作時，因誤觸帶電及外露的
電線受傷送院。其後證實死亡。



69

L

進行電線連接工作

新安裝的燈具

個案分析(五)

觸電

已接地的金屬部件

開關已接合



個案分析(五)

事故成因 : 

 在進行電力工作時，沒有切斷及
隔離上游電力供應

 在帶電部分工作或在可直接或間
接觸及低壓帶電部分的範圍內工
作時，沒有採取足夠的預防措施
以避免發生危險

70



一.不完整電路接上電源，
而該電路未有適當終
接或隔離

電力工作常見問題

71



二.在進行電力工作前，
未有檢查工作範圍
內所涉及電路的帶
電情況

三.在工作前沒有預先
測試工作範圍內的
金屬部分或導體有
否帶電

電力工作常見問題 (續)

72



四.沒有採用適合的個人防護裝備
（包括絕緣手套、安全鞋及絕
緣蓆）進行帶電工作

電力工作常見問題 (續)

73



一. 電力工作應該由適當級別的註冊
電業工程人員(REW)進行。

二. 註冊電業工程人員須確保採取安
全預防措施，以防止他所從事的
或在他督導下從事的電力線路安
裝工作發生危險。

避免發生電力事故的工作建議

74



三. 工作地點應有充足的照明設備。

四. 進行電力工程前，亦應先檢查工
具和儀器的狀況。

五. 在進行電力工作前，須先檢查工
作範圍內所涉及電路的帶電情況。

六. 檢查相關保護器件是否正常運作。

避免發生電力事故的工作建議 (續)

75



七. 在工作前應用儀器預先測試工作
範圍內的金屬部分有否帶電，同
時亦應使用合適的個人保護裝備
及工具 (詳見《電力(線路)規例工
作守則》附錄14)。

八. 為了避免帶電工作，在進行電力
工作前，應將有關裝置的電源切
斷、隔離及鎖上，並應測試有關
裝置的金屬部分有否帶電。

避免發生電力事故的工作建議 (續)

76



九. 若果切斷電源可能會影響日常運
作，註冊電業承辦商(REC)應與
業主或管理公司協商，盡量安排
切斷有關裝置的電力供應，使工
程在沒有帶電的情況下進行。

十. 若帶電工作不可避免，例如進行
測試，事前應由負責評估員就進
行帶電工作一事預先進行電力安
全評估(詳見《電力(線路)規例工
作守則》附錄15) 。

避免發生電力事故的工作建議 (續)

77



十一.固定電力裝置完成後(包括修理、
改裝或增設工作)，在通電以供使
用前，必須由註冊電業工程人員
檢查、測試及發出證明書，以確
認該裝置符合《電力(線路)規例》
的要求。

避免發生電力事故的工作建議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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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停電、再確認、後工作

保障安全最正確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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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壓裝置上進行工作的
安全預防措施

1. 委任一名負責人員管理裝置的操作及維修工作。

2. 除負責人員或獲負責人員批准的人士外，任何人均不得進入
高壓範圍。如遇可能發生危險的情況，任何人均不得單獨進
入高壓範圍。

3. 高壓範圍均須上鎖，有關通道門鎖匙應根據守則4H(2)的指
引由負責人妥善保管。

4. 按照守則4H的指引安全進行高壓電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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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應進行帶電工作，除非：

(i) 從安全的角度（不論是否從電力安全的角度）來看，有需要
在電力器具帶電時進行工作（例如就醫院設備進行電力工
作）；

(ii) 有必要提供電力，以便適當地進行電力量度（例如進行測試
及故障探測）；

(iii) 除了在器具帶電的情況下進行電力工作外，沒有其他切實可
行的選擇（例如不獲准進行帶電工作，樓宇會出現廣泛停
電）；

(iv) 註冊電業工程人員、註冊電業承辦商及電力裝置擁有人均認
為進行這類工作理由充份（例如隔離電路會為公眾帶來嚴重
不便），並批准進行這類工作。

附錄15 – 帶電工作的限制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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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帶電工作不可避免，則在帶電部分工作或在可直接或間接觸及低壓帶
電部分的範圍內工作時，應採取足夠的預防措施以免發生危險。預防措
施如下：

(i) 對帶電低壓器具進行的工作，應由具備知識及訓練的註冊電業工程
人員進行；

(ii) 應由負責評估員就進行帶電工作一事預先進行電力安全評估（見樣
本）；

(iii) 適合進行帶電工作的個人防護裝備（包括絕緣手套、安全鞋及絕緣
蓆）及測試設備應由進行電力工作的人妥為使用；

(iv) 必須設置屏障或其他設備，以防任何人無意觸及帶電導體而引起危
險；

(v) 豎立修理警告告示、障礙物及屏障；

(vi) 應儘量減少帶電工作的時間及範圍；及

(vii) 有關電力器具的供電隔離點已清楚識別。

附錄15 – 帶電工作的限制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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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ered Electrical Worker 註冊電業工程人員, 

Registered professional engineer (EE or BS) 

註冊專業工程師 (電機或屋宇裝備),

, or Registered Safety Officer 註冊安全主任

Registered Electrical Worker

註冊電業工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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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安培(A)
ACB

400A MCCB 
Inspection

附錄15 –電力安全評估表格樣本
(帶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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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5 –電力安全評估表格樣本
(帶電工作)

12/7/2016 14:00 E & M Hospital

Inspection of MCCB 400A

01

Chan Tai Man Lee Tai 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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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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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penclipart.org/people/milovanderlinden/milovanderlinden_worker.svg

